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、省、学校、学院四级大学生创新创业
训练计划项目、科研实践项目中期检查的通知

根据浙大本发〔2018〕5 号《浙江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》规定和项目进度安排,2019年国家、省、学校、学院四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、科研实践项目已进入中期检查阶段。为了做好中期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方式
各学院（系）组织专家组进行中期检查。根据各项目的具体情况，采用多种形式、方法和途径进行中期检查，如制作PPT汇报、专题报告会、研讨会或进入实验室展示等形式进行检查。
二、检查要求与内容
1．基于“浙江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学科竞赛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ugrs.zju.edu.cn/kyxl/login_tologinin.action）（以下简称“管理系统”）进行中期检查。流程:项目负责人填报中期检查表——>导师批阅中期检查表——>学院（系）组织专家中期检查——>评定中期检查结果。
2．检查内容包括：项目是否按申报书计划进度实施；项目阶段性成效等情况；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3．检查结果评定：通过、暂缓通过、中止三个层次。
三、进程安排
11月15日前，项目负责人在管理系统填报中期检查表。
11月22日前，项目负责人联系指导教师批阅中期检查表，指导导师在管理系统完成批阅中期检查表。
12月11日前，院（系）组织专家中期检查、在管理系统签署评定意见和中期检查结果。
四、科研训练、科研实践提质措施
为提高本科生科研训练（实践）质量，学校从2019年开始对项目实行末位审慎制，即学校组织专家对学院结题验收成绩排在末位（不包括已中止、延期和学院评审不通过结题项目）的项目进行集中答辩决定是否同意结题验收。学院报学校末位项目数量原则上占学院国家、省、学校、学院四级项目总数5%（四舍五入取整，每学院至少1项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不同意结题验收的项目，追回已下拨项目经费，扣回所有成员由项目立项所获得的第二课堂计点（学分）。
五、其他
研工部（省创研究生项目）、学工部（国创创业训练项目）、团委（国创创业训练项目）负责立项的项目，根据各部门情况进行中期检查。教务处联系人：张老师，电话：88206238。魏老师，电话：88208626。

教务处
2019年10月30日

